花蓮縣104年度幼教研習子計畫~

2014-2018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國際合作方案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10月27日臺國（三）字第1030119578號函辦理
二、目的： 
1. 研究教師的行動、學習環境與幼兒活動之關聯性。
2. 帶領教師發現工具幫助指導幼教現場日常的動態運作。
3. 收集幼兒的活動、幼兒回應環境方式與學習環境的資料，提供教師全面與有效回饋。
4. 提供觀點和工具幫助教師發展他們的工作，促進教師豐富幼兒教育學習環境和支持幼兒的學習活動。 
三、研習類別：教保課程與幼兒學習

四、研習屬性：幼兒園專業知能
五、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慈濟大學
  （四）協辦單位：花蓮縣教保資源中心

六、參加人員：每場次40人(含講師、學員及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不得超過4人)。
七、參加對象：(一)公立及已立案私立幼兒園之負責人、校長、教保服務人員及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二)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法配置之服務人員

八、研習日期：104年3月21日、104年4月11日、104年5月16日、104年6月27日、104年7月18日、104年8月29日（星期六）
九、研習地點：慈濟大學大愛樓
十、研習內容：如附件（一）
十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研習前一週止
十二、報名方式：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逕自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http://inservice.edu.tw。
十三、經費概算表：教育部專款補助，如附件（二）
十四、完成報名者請準時與會，如因故未能參加請電洽承辦學校請假，未依規定者將列入記錄供日後相關研習報名之參考。
十五、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核實敘獎。
十六、參加研習教保服務人員以公假登記，不另支代課鐘點費，且本研習為自由報名參加，非工作人員不得申請補休。
十七、全程參與者依本縣96年5年8日發布之「花蓮縣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要點」辦理，由承辦學校核發36小時研習證明。
十八、本計畫經函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如須修正內容、課程或經費調整時亦同。
附件（一）

幼兒觀察系統工作坊
工作坊(一)臺芬幼兒觀察系統簡介
	時間
	104年4月11日（六）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觀察系統簡介
	李慧娟

	09:30~12:00
	幼兒觀察項目講解與實作(分兩組同時進行)
	李慧娟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幼兒觀察項目講解與實作(分兩組同時進行)
	李慧娟

	16:00~16:30
	綜合討論
	李慧娟

	16:30~
	賦歸


幼兒觀察系統工作坊
工作坊(二)班級的教與學圖像
	時間
	104年5月17日（日）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幼兒觀察項目Q & A與定義共識重建
	施淑娟

	09:30~12:00
	新定義觀察實作(一)
	施淑娟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新定義觀察實作(二)
	汪麗真

	16:00~16:30
	綜合討論
	施淑娟

	16:30~
	賦歸


幼兒觀察系統工作坊
工作坊(三) 幼兒園整體圖像解讀
	時間
	104年6月14日（日）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幼兒觀察項目Q & A與定義共識重建
	陳慧華

	09:30~12:00
	新定義觀察實作(一)
	陳慧華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觀察實作(二)
	汪麗真

	16:00~16:30
	綜合討論
	陳慧華

	16:30~
	賦歸


幼兒觀察系統工作坊
工作坊(四)教師反省性思考建構
	時間
	104年9月19日（六）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幼兒觀察項目Q & A與定義資料分析
	李慧娟

	10:30~12:00
	新定義觀察實作與共識重建(一)
	李慧娟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新定義觀察實作與共識重建(二)
	汪麗真

	15:30~16:30
	綜合討論
	李慧娟

	16:30~
	賦歸


幼兒觀察系統工作坊
工作坊(五)幼兒園教師成長社群形塑
	時間
	104年10月24日（六）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9:30
	台芬協同精進計畫簡介
	汪麗真

	9:30~12:00
	幼兒訪談講解與實作
	汪麗真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檢測觀察正確性與速度
	李慧娟

	14:00~15:30
	教學風格/父母訪談講解與實作
	李慧娟

	15:30~16:30
	社群運作說明與討論
	李慧娟

	16:30~
	賦歸


幼兒觀察系統工作坊
工作坊(六)專業成長與發展行動方案
	時間
	104年11月21日（六）
	主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幼兒園專業發展方案簡介
	汪麗真

	09:30~12:00
	台灣發展性行動方案介紹
	汪麗真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芳蘭發展性行動方案介紹
	李慧娟

	16:00~16:30
	綜合討論
	李慧娟

	16:30~
	賦歸


課程大綱：
  邀請專家學者針對芬蘭發展性行動方案之實施準則做分享，並對此發展方案之幼生觀察、協同、家長訪談等做一深入探討。

講師：李慧娟
主要學歷：
    博士：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 應用社群研究人類溝通組
    碩士：中國文化大學 兒童福利研究所
經歷：
現任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三民托兒所所長 
經國健康暨健康管理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103年度衛福部社家署全國保母支持系統教保專業組評鑑委員
崑山科技大學族語教保員考試命題委員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課程審查委員
公共電視2014暑期遊戲本-真的好不同課程審閱顧問
華騰出版社現代幼兒教育章節翻譯員
花蓮縣非營利幼兒員審議會委員
講師：施淑娟
    主要學歷：
        博士：Argosy University教學領導博士主修K-12課程與教學 

        碩士：Arkansas Tech University科技教育碩士
 

    經歷：
        現任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兼系主任及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教育部新課綱宣講人員及輔導教授
        台東大學及東華大學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勞委會保母人員監評委員
        花蓮托嬰中心輔導訪視委員
        花蓮保母人員及主管人員訓練班講師
        花蓮縣幼兒園教師甄選評審委員
        宜蘭聖母醫護專科學校系所評鑑校外自評委員
        花蓮縣教育處幼兒教保服務諮詢委員
        花蓮縣教育處社會科『孝親獎』縣代表評審委員
        慈濟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慈濟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講師
  

        樹人家商幼保科教師兼導師
  

        頂埔國小教師             

講師：陳慧華
    主要學歷：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教育博士


Carson-Newman University英語教學碩士


     經歷：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環球技術學院講師兼秘書室秘書


教育部幼兒園所輔導計畫輔導人員


中州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課程發展與規劃委員會委員

雲林縣「101年度上半年單元輔助教材採購評審委員」

雲林縣「101年度兒童才藝奧福音樂課程採購評審委員」

雲林「101年幼兒才藝教學融入式語文與歌謠課程採購」評審委員

雲林縣「10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複試委員

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教師


吉的堡兒童美語教師


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園長秘書

         講師：汪麗真副教授

主要學歷：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經歷：

現職：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專任講師
佳醫管理顧問公司管理師
臺大醫院護理師
三軍總醫院護士
桃園縣課後照顧服務審議會委員
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委員
新北市托嬰中心訪視委員
新北市課後托育中心評鑑委員
勞委會職訓局保母證照考試監評委員（專長：安全醫護）
附件（二）

「花蓮縣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發展方案計畫」
研習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單價(A)
	數量(B)
	小計

(A×B)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
	時
	1,600
	36
	57,600
	外聘講座。

	3
	講師差旅費
	人
	880(來回)
	5
	4,400
	往返地點：核實支付(含住宿費)
花蓮↔台北(台鐵440×2(來回)x5(次)）

	4
	講師住宿費
	1
	1400
	2
	2800
	外聘講師住宿費

	5
	膳食費
	人
	100
	40*6
	24,000
	含學員、講師及工作人員40人)餐費80元及茶水費20元，共6個場次。

	6
	教材費
	人
	100
	40
	4,000
	資料印刷、材料（含學員及工作人員）

	7
	場地布置費
	場次
	2,000
	1
	2,000
	

	小 計
	94,800
	

	8
	雜支
	場次
	1
	4,740
	4,740
	以總經費5％計算包含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合計
	9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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